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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457 证券简称：赢合科技 公告编号：2025-082

深圳市赢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询价转让结果报告书暨持股 5%以上股东

权益变动触及 5%整数倍的提示性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1、本次权益变动主体为王维东（以下简称“出让方”）及一致行动人许小

菊，合计持有深圳市赢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赢合科技”或“公司”）

5%以上股份。本次权益变动为股份减少（集中竞价、大宗交易、询价转让），本

次权益变动后，出让方及一致行动人拥有权益的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由

19.02%下降至 13.71%，占剔除公司回购专用账户股份后总股本的比例由 19.33%

下降至 13.85%（以下简称“本次权益变动”），权益变动触及 5%的整数倍。

2、出让方不属于赢合科技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

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3、本次询价转让为非公开转让的询价转让方式，不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进行，不触及要约收购。受让方通过询价转让受让的股份，在受让后 6个月内不

得转让。

4、出让方询价转让股份数量为 16,129,486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50%，占

公司扣除回购后总股本的 2.53%；询价转让的价格为 22.18 元/股，交易金额

357,751,999.48 元。

5、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询价转让已实施完毕。

股东王维东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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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出让方情况

（一）出让方基本情况

出让方委托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组织实施赢合

科技首发前股东询价转让（以下简称“本次询价转让”），计划通过询价转让方

式转让股份数量为 16,129,486 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比例为 2.50%，占当前

剔除公司回购专用账户股份后的总股本比例为 2.53%。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披露的《股东询价转让计划书》（公告编号：2025-080）、

《股东询价转让定价情况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5-081）及中信证券出具

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赢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向特定机构投

资者询价转让股份相关资格的核查意见》。

截至 2025 年 12 月 12 日，出让方所持首发前股份的数量、占赢合科技总股

本比例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占剔除公司回购专用账户后的总股本比例

王维东 92,828,741 14.39% 14.53%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询价转让计划已实施完毕。出让方实际转让的股份

数量为 16,129,486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50%，占剔除公司回购专用账户股份

后的总股本比例为 2.53%；询价转让的价格为 22.18 元/股，交易金额

357,751,999.48 元。本次询价转让的出让方为赢合科技持股 5%以上的股东，非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二）出让方一致行动关系及具体情况说明

本次询价转让的出让方王维东与许小菊为一致行动人，许小菊未参与本次询

价转让。

（三）本次转让具体情况

本次询价转让的股数上限为 16,129,486 股，受让方获配后，本次询价转让

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转让前持股

数量（股）

转让前持

股比例

拟转让股份数

量（股）

实际转让数

量（股）

实际转让

数量占总

股本比例

转让后持股

数量（股）

转让后

持股比

例

转让股

份来源

王维东 92,828,741 14.39% 16,129,486 16,129,486 2.50% 76,699,255 11.89%
首发前

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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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出让方未能转让的原因及影响

□适用 ☑不适用

本次询价转让不存在股东因存在不得转让情形或其他原因未能转让的情况。

二、出让方持股权益变动情况

☑适用 □不适用

本次权益变动后，出让方及一致行动人拥有权益的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由 19.02%下降至 13.71%，占剔除公司回购专用账户股份后总股本的比例由

19.33%下降至 13.85%，权益变动触及 5%的整数倍。具体情况如下：

1. 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1 王维东

住所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香山中街

权益变动时间 2025年6月5日-8月25日（集中竞价、大宗交易），2025年12月18日（询价转让）

信息披露义务人2 许小菊

住所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香山中街

权益变动时间 -

权益变动过程

王维东于2025年6月5日至2025年8月25日通过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公司

股份18,905,621股，并于2025年12月18日通过询价转让减持16,129,486股，共计减持

35,035,107股。此外2025年12月，上市公司股本减少至645,179,428股，信息披露义务

人拥有权益的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被动提升。

股票简称 赢合科技 股票代码 300457

变动方向 上升□ 下降√ 一致行动人 有√ 无□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

或实际控制人
是□ 否√

2. 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 减持股数（股） 占当前总股本比例（%）
占剔除公司回购专用账户后

的总股本比例（%）

A股 35,035,107 5.43 5.49

合计 35,035,107 5.43 5.49

本次权益变动方

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

其他 √（注销库存股、询价转让）

本次增持股份的资

金来源（可多选）

自有资金 □ 银行贷款 □

其他金融机构借款 □ 股东投资款 □

其他 □（请注明） 不适用 √



4

不涉及资金来源 □

3. 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王维东 111,734,362 17.21% 76,699,255 11.89%

许小菊 11,756,664 1.81% 11,756,664 1.82%

合计持有股份 123,491,026 19.02% 88,455,919 13.71%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14,673,528 17.66% 79,638,421 12.34%

有限售条件股份 8,817,498 1.36% 8,817,498 1.37%

注：“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指赢合科技本次询价转让实施完成后股东的持股情况。

4. 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的承

诺、意向、计划

是√ 否□

本次权益变动涉及的转让股份计划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的预披

露公告》（公告编号：2025-037）、《股东询价转让计划书》（公告编

号：2025-080）、《股东询价转让定价情况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

2025-081）及中信证券出具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赢合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向特定机构投资者询价转让股份相关资格的核

查意见》。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转让计划已实施完毕。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证券法》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和本所业务规则等规定的情况

是□ 否√

5. 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

定，是否存在不得行使表决权的

股份

是□ 否√

三、受让方情况

（一）受让情况

本次询价转让的受让方最终确定为 25 名机构投资者。本次询价转让的受让

方未持有赢合科技首发前股份。本次询价转让的获配结果如下：

序号 受让方名称
机构类

型

受让股数

（股）
金额（元）

受让股数

占总股本

比例

锁定期

（月）

1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公司 4,526,000 100,386,680.00 0.70% 6



5

2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公司 3,238,000 71,818,840.00 0.50% 6

3 南京盛泉恒元投资有限公司
私募基金

管理人
1,710,000 37,927,800.00 0.27% 6

4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公司 1,158,000 25,684,440.00 0.18% 6

5 UBS AG
合格境外

投资者
1,140,000 25,285,200.00 0.18% 6

6 上海睿量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私募基金

管理人
1,100,000 24,398,000.00 0.17% 6

7 锦绣中和（天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私募基金

管理人
370,000 8,206,600.00 0.06% 6

8 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公司 326,000 7,230,680.00 0.05% 6

9 J.P. Morgan Securities plc
合格境外

投资者
320,000 7,097,600.00 0.05% 6

10 杭州乐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私募基金

管理人
260,000 5,766,800.00 0.04% 6

11 上海金锝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私募基金

管理人
220,000 4,879,600.00 0.03% 6

12
岳鑫遥（北京）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

私募基金

管理人
200,000 4,436,000.00 0.03% 6

13
至简（绍兴柯桥）私募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

私募基金

管理人
200,000 4,436,000.00 0.03% 6

14 华安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证券公司 167,000 3,704,060.00 0.03% 6

15
南昌赣金信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有限

合伙）

私募基金

管理人
150,000 3,327,000.00 0.02% 6

16 甬兴证券有限公司 证券公司 130,000 2,883,400.00 0.02% 6

17 北京恒德时代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私募基金

管理人
120,000 2,661,600.00 0.02% 6

18 北京骏远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私募基金

管理人
100,000 2,218,000.00 0.02% 6

19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公司 100,000 2,218,000.00 0.02% 6

20 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公司 100,000 2,218,000.00 0.02% 6

21 宁波宁聚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私募基金

管理人
100,000 2,218,000.00 0.02% 6

22 青岛鹿秀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私募基金

管理人
100,000 2,218,000.00 0.02% 6

23 上海玖鹏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私募基金

管理人
100,000 2,218,000.00 0.02% 6

24 上海牧鑫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私募基金

管理人
100,000 2,218,000.00 0.02% 6

25 北京暖逸欣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私募基金

管理人
94,486 2,095,699.48 0.01% 6

合计 16,129,486 357,751,999.48 2.50% -

注：若出现合计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不符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导致。

（二）本次询价过程

出让方与中信证券协商确定本次询价转让的价格下限。本次询价转让价格下

限不低于中信证券向投资者发送《深圳市赢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询价转让股票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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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邀请书》（以下简称“《认购邀请书》”）之日（即 2025 年 12 月 12 日，含

当日）前 20 个交易日赢合科技股票交易均价的 70%，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6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股东询价和配售方式转让股份

（2025 年修订）》（简称“《询价转让和配售指引》”）中有关询价转让价格

下限的规定。

本次询价转让的《认购邀请书》《追加认购邀请书》已送达共计 441 家机构

投资者，具体包括：基金公司 80 家、证券公司 53 家、保险机构 19 家、合格境

外机构投资者 44 家、私募基金 241 家、信托公司 2家、期货公司 2家。

在《认购邀请书》规定的有效申报时间内，即 2025 年 12 月 15 日 7:15:00

至 9:15:59，组织券商收到《认购报价表》合计 27 份，均为有效报价，经转让

方与组织券商协商，一致决定启动追加认购程序。追加认购于 2025 年 12 月 15

日 10:38:17 结束。追加认购期间，组织券商收到《追加认购报价表》合计 4份，

均为有效报价，参与申购的投资者已及时发送相关申购文件。

根据机构投资者申购报价情况，并严格按照《认购邀请书》《追加认购邀请

书》中确定的询价转让价格、询价对象及获配股票的程序和规则，确定本次询价

转让的价格为 22.18 元 /股，转让股份数量 16,129,486 股，交易金额

357,751,999.48 元。

确定配售结果之后，中信证券向本次获配的 25 家投资者发出了《缴款通知

书》。各配售对象根据《缴款通知书》的要求向中信证券指定的缴款专用账户及

时足额缴纳了认购款项。中信证券将按照规定向出让方指定的银行账户划转扣除

相关财务顾问费、印花税、过户费和经手费后的股份转让资金净额。

（三）本次询价结果

根据《认购邀请书》《追加认购邀请书》约定的定价原则，最终 25 家投资

者获配。本次询价最终确认转让的价格为22.18元/股，转让股份数量16,129,486

股，交易金额 357,751,999.48 元。本次询价转让的获配结果详见“三、受让方

情况/（一）受让情况”。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否导致公司控制权变更

□适用 ☑不适用

（五）受让方未认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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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 ☑不适用

本次询价转让不存在受让方未认购的情况。

四、受让方持股权益变动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五、中介机构核查过程及意见

经核查，中信证券认为：本次询价转让过程遵循了公平、公正的原则，符合

目前证券市场的监管要求。本次股份转让通过询价方式最终确定股份转让价格。

整个询价转让过程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创

业板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试行）》《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25

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8 号——股东及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2025 年修订）》《询价转让和配售指引》等法律法规、

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5年12月19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披露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赢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向特定机

构投资者询价转让股份的核查报告》。

六、其他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主体为王维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许小菊，合计持有深圳市赢

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以上股份。

2、出让方不属于赢合科技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上市公

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3、本次权益变动中的询价转让为非公开转让的询价转让方式，不会通过集

中竞价交易方式进行，不触及要约收购。受让方通过询价受让的股份，在受让后

6个月内不得转让。

4、本次权益变动涉及的转让股份计划的承诺与履行情况、意向、计划等具

体情况，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持股 5%以

上股东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5-037）、《股东询价转让计划

书》（公告编号：2025-080）、《股东询价转让定价情况提示性公告》（公告编

号：2025-081）。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转让计划已实施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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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出让方将继续履行《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

管理暂行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8 号——股东及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2025 年修订）》《询价转让和配售指引》等有关

法律法规、规定的要求，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七、备查文件

1、《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赢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向特定

机构投资者询价转让股份的核查报告》；

2、出让方出具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关于询价转让结果报告暨持股

5%以上股东权益变动触及 5%整数倍的告知函》；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市赢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十九日


